112.11.16修訂版
國立東華大學推動學術研究補助申請表【補助辦理學術研討會】
申請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申請人姓名暨職稱
	
	任職單位
	

	聯絡人姓名
	
	電話
	
	電子郵件
	

	研討會名稱
	中文
	

	
	英文
	

	目的與性質說明
	

	辦理單位
	主辦單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協辦單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會議型態暨地點
	舉辦地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□實體會議   □視訊會議   □實體與視訊混合會議

	會議時間
	民國  年  月  日至民國  年  月  日 (共  日)

	預計邀請講員暨  會議出席人數
	國內
	□邀請演講(Invited Speaker)      位
□特邀演講(Keynote Speaker)     位

	
	國外
	□邀請演講(Invited Speaker)      位
□特邀演講(Keynote Speaker)     位

	
	國內出席人數：_____位，國外出席人數：_____位

	論文發表
	口頭報告(Oral)：    篇  壁報(Poster)：    篇  其他：    篇

	邀稿方式
	□向國內學術界徵求論文  □向國際徵求論文

	研討會屬性
	□國內研討會
	□國際研討會  □國際研討會(出版正式論文集)
參與國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申請校外補助紀錄
	□否  □是，補助單位：           補助金額：____________元
(如尚未申請校外補助，須提出預計申請規劃。如經研發會審議通過預核補助，核銷時須檢附申請校外補助證明；未提出者，視同放棄補助並收回補助款。)

	申請校內補助金額
	新臺幣           元
	適用條件
	□國內研討會：補助金額每日三萬元為上限，每案以補助六萬元為上限
□國際研討會：補助金額每日五萬元為上限，每案以補助十萬元為上限
□國際研討會：出版正式論文集者，補助金額每案以補助二十萬元為上限

	檢附資料
	□會議議程
□經費收支規劃表
□校外申請資料或獲校外單位補助之核定資料
□相關輔助說明(ex.計畫申請書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申請人簽章
	系所主管簽章
	院長簽章

	
	
	


備註：國際係指－發表或評論之學者來自三個國家以上(含三個國家，以專職工作單位所屬國家認定之)，除台灣、大陸與港澳地區學者外，尚需其他兩國以上學者參與。
